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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雄安新区雄县七间房
乡原乡党委书记孙某某伙同梁
沟四村村主任曹某某在村西南
1500米处的废弃砖厂挖土买

卖，涉及土地面积100余亩，严
重破坏生态环境。

雄县 土壤

1.关于“梁沟四村在村西南1500米处的废弃砖厂挖土”问题属实。经现场调
查和实地了解，现场有3个取土坑，为2020年修建津石高速取土形成。2018年
初开工建设的津石高速项目，经任丘市政府同意由途经乡镇负责协调就近取
土。七间房乡和梁沟四村按程序确定废弃砖厂作为取土点。2020年5月17日，
津石高速项目部开始取土，取土持续一个月左右，实际取土深度约4米左右，
土方运往高速工地。
2.关于“涉及土地面积100余亩”问题部分属实。经实地勘测，该处取土实际
面积约47.5亩，取土深度约4米，地类为建设用地。
3.关于“七间房乡原党委书记孙某某伙同梁沟四村村主任曹某某私自买卖土
方”问题不属实。经核查，取土方已向梁沟四村支付了部分取土费，梁沟四
村已记入村集体收入。目前费用尚未结清，不存在私自买卖行为。
4.关于“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问题不属实。经实地勘测，废弃砖厂因取土形
成坑塘，由于地下水位上涨，坑塘内存水。2022年4月1日，由河北鹏博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取样，检测数值为Ⅳ类水。
5.此信访案件中涉及的其他问题，雄县县委、政府将另行查处。

部分属实

雄县政府健全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强化
科学布局、整体保护、综合治理，对类似情
况进行全面梳理，查漏补缺，强化监管。同
时，进一步规范农村其他各项事务及财务的
监督管理。另外，切实加强基层对坑塘的巡
查管理，强化村干部及网格员日常巡查，确
保水质不出问题。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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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县龙湾镇西狄头村北的两家
无名再生塑料加工作坊，生产
时异味刺鼻，严重影响周边居

民生产生活。

雄县 大气

举报问题属实。经现场核查，在龙湾镇西狄头村北发现两处塑料加工点，一
处加工点负责人为张某某，另一处加工点负责人为王某某。对上述两处塑料
加工点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张某某塑料加工点未生产，有5台吹膜机，部分
吹膜机零件零散堆放，具备生产能力；王某某塑料加工点未生产，有4台制袋
机，有少量原材料（塑料轴料），具备生产能力，有生产迹象。

属实

雄县生态环境局和龙湾镇政府工作人员立即
对2家塑料加工点采取了关停取缔措施。3月
31日，雄县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会同龙湾镇
政府工作人员对两处加工点进行复查。张某
某塑料加工点已断电，已清除制袋机生产设
备，吹膜机主要生产部件已拆除，不具备恢
复生产能力。龙湾镇政府对该加工点难以移
除的吹膜机设备零部件进行了查封。王某某
塑料加工点已断电、已无生产设备、原料和
成品。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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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新镇漾堤口村的安徽水利施
工队，在2019年建设漾堤口村
大堤时将淤泥倾倒至大堤南侧
荷花池内，至今无人清理。

安新县 水

举报问题部分属实。经现场核查，该工程于2021年5月6日开工（非举报所称
2019年），举报不属实。经调阅施工方案和底泥、地表水检测报告，底泥和
地表水符合相关标准。但部分底泥卸入漾堤口村村民种植的荷花池内（举报
属实），村民要求赔偿。

部分属实

项目施工单位安徽水利开发有限公司在被检
查后行动迅速，2022年3月31日与村民就占
压荷花塘达成合理赔偿协议，同日组织开展
淤泥清运工作。截至4月2日下午4点清运工
作已全部完成，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和安新
镇、雄安集团生态公司相关负责同志联合进
行了现场验收。

已办结 无


